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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《东莞市在职人才入户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采纳情况

序号 反馈意见 建议、意见采纳情况

1

除非全日制本科和初级职称外，对其他条件人员应增加在我市参保

时间 3个月要求，而不只简单要求参保。公安的稳定居住就业政策

居住证都要连续一年居住证年限，同时要参保。在职人才政策理应

是在岗位上稳定就业的人才，所以相应增加社保年限要求。

不采纳。不拔高在职人才入户的基本条件。

2
建议取消全日制大专学历条件人员。现全日制大专学历已很普及，

人才应是针对少部分人。不然就不是人才政策，而是普通的入户政

策。

不采纳。参考其他地市，均有将全日制大专纳入人才入户。

3
名称建议继续延用原来《东莞市人才入户实施办法 》，对增加为“在
职”无相关必要，或说意义不大，在职只能说是对现有人员，对外界

宣传不好，吸引不到什么人才。回归入户本质。

不予采纳。人才入户政策的对象就是在东莞就业经商的非

东莞户籍人才即在职人才，增加“在职”更明晰政策对象。

4
第五条（四），取消年限制，五年内取消，意义不大。能取得其中

一项，不是行业精英或者行业中坚人员，起码是对国家、广东省、

东莞市作出过贡献的人员，无必要限制入户。

采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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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第五条（五）、（六）合并为一项，东莞市发证和全国其他地方发

证，应该是同等地位，本规定中还限制东莞市证书的应用，比其他

地方发证的入户更为严格，东莞市自己发的证都不认可吗？

不予采纳。两种类别发证程序不同，从方便申请人理解政

策、准备资料，以及便利审核的角度，应对两种不同的证

书进行区别。本市核发的证书属于政策受理范围。

6

第五条中关于技师以上，无需与自己现在从事工作与技能资格职业

一致，也不用限制为紧缺人才。意义不大，能取得技师以上，大多

是行业中的中或上端人才，总比仅拿一个全日制大专毕业证人才，

更具有价值和性价比。

不予采纳。参考广州、深圳、佛山、苏州等城市均有相关

的规定，且技能人才更应在擅长领域发挥所长。

7

第五条（三），关于“具备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的人员参照以上职

称条件进行办理。”，更进一步细化到专业名录中。之外，建议增加

一些职业人员的引进，如：取得护士资格证人员、医师资格、律师

执行资格人员、专利代理人员、评估师、拍卖师等。

我局官网“政务服务>业务指引>个人业务>职称申办>表格

下载”已公布了相关目录。

8
建议针对人才入户原因调查，除小孩入学外，多少人是因为其他原

因入户的，为更好制定引进人才政策和东莞市人口管理提升提供依

据。

我局已做相关调查。

意见征集期间，共收到反馈意见 19条，除以上 8条反馈意见外，另有 6条为对政策理解错误的无效意见，5条是关于其他入户政策

和与户籍挂钩的公共服务提出的意见，因属无效意见，本表不再一一列举。


